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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7月28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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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3D 第2016201期

浙江销售2532048元，返奖额1332413元。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2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638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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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201期 投注总额：4474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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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57.0832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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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6086期
投注总额:286788850元 浙江销量：2232375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2注二等奖（杭州）。奖池累计10.9819
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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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德科实业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6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3328万元。债务人位
于绍兴市，该债权由浙江天一锦纶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港娜化纤有限公司、边
忠德及周益玲提供保证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三门宏盛化纤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6年6月30日，三门宏盛化纤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
6532.54万元，其中本金4984.54万元，利息1548万元。债务人三门宏盛化纤有
限公司，位于台州市三门县。保证人：浙江大象胶带股份有限公司、梁丽英、葛
益宏。抵押物：三门宏盛化纤有限公司位于三门沿海工业城E-08-3地块的土
地和厂房提供抵押。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三门宏盛化纤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吴家舜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温州振华钢业有限公司债权（截止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该户债权总额为
1741.4万元，由李绍同、李传远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由苍南县振华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位于龙港镇迎港路107号的土地厂房提供抵押担保），瑞教集团有限公
司（截止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该户债权总额为1881.6万元，由联华恒越集
团有限公司、陈瑞教、陈雪琴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由陈毅位于苍南县龙港镇置
信名都8号楼2803室房产、陈雪琴位于苍南县龙港镇广电大厦5层E室房产提
供抵押担保），温州捷达印务有限公司（截止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该户债
权总额为364.6万元，由温州新温化发展有限公司、金迎捷提供最高额保证）转
让给买受方。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公开拍卖方式依法
转让给吴家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吴家舜履行还款
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
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吴家舜

2016年7月28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吴家舜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致上虞市康荣铝业有限公司、郑东泉：
2013年8月2日，贵方与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崧厦支行签

订《流动资金保证合同》（合同号为8921120130012079）一份，约定：上虞市越立
彩印有限公司向崧厦支行借款人民币1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013年8月2日
至2014年8月1日止，借款月利率为7.50‰。崧厦支行于2013年8月2日依约向
上虞市越立彩印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100万元整。

但上述债务借款期限届满后，上虞市越立彩印有限公司未能按约履行付息
义务，贵方亦未能承担担保责任。

为此，本行特致函贵方，敬请贵方收到本函后立即按约承担担保责任，向崧
厦支行归还所欠利息223905.33（暂计算至2016年7月21日）。

特此函告！
浙江上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崧厦支行

2016年7月28日

催收函
当事人：储乾（宁波市鄞州洞桥长远液压机械厂经营者），地址：宁波市鄞州区

横街镇芝岭村杨家漕，身份证：330226198203146251。
我局因你无环境影响评价批准文件，建设项目擅自建成投入生产使用的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浙江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拟对你
作出行政处罚。

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未果，我局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鄞环听告[2016]第42号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拟处罚内容：1、责令立即停止液压件、气压附件制造加工及金
属铝件氧化加工项目的生产；2、罚款壹拾叁万元。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后，视为送达。如对本听证告知书有异议，可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7日内向我局陈述、申辩或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要求听
证，逾期视同放弃。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7月28日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仲裁公告
杭州晨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何铭宇、金美美、蒋千

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由于邮寄送达的仲裁裁决
书被退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126号、上劳人仲案字﹝2016﹞
第127号、上劳人仲案字﹝2016﹞第128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7月28日

(2016)浙0102民初2583号
绍兴市紫晶宫娱乐中心（普通合伙）、陈荣夫：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欢畅互动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诉你们债权
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02民初2583号的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2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793号

戴金虎、杨娜娜：本院受理原告华军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
民初2793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3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553号

高明：本院受理浙江西边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071号

柳晓军、刘蔡娥、许先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柳晓军、刘蔡
娥、许先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107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16号

宁波东方君益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东方燃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900号

苏炳煌、杨鸿江、吴建红、卓鑫：本院受理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069号

苏为锋、黄阿红、张小春、黄细飞：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苏为锋、
黄阿红、张小春、黄细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106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48号

孙强、陈学锋：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84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77号

汤雪梅、杭州鸿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章柱勇诉汤雪梅、邱博闻、杭州鸿宸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102民初2477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901、2902号

许畅：本院受理原告朱晶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两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2901、
2902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91号

许炯、何微莎：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解放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8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53、1854号

余志勇、冯莉：本院受理原告中网国投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两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02民初1853、1854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3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1413号

陈爱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杭州海华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
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
01413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025号

曾庆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西西里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0202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244号

洪顺：本院受理原告章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
022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02316号

项琴、章建耀：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文化银湾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0231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493号

浙江银峰纸业有限公司、台州狮远汽车有限公司、
台州狮通汽车有限公司、台州狮腾汽车有限公司、余继
明、刘丽华、阮巧君、陈华、曹永根、阮丹萍、陈能：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省出版印刷物资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24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179号

张俊：本院受理原告吕冬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吕冬云于2016年1月25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
请，本院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
初字第03179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226号

杭州万洲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公司及徐永忠、吴秋月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2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71号

施雄广：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7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396、03398号

王志明：本院受理原告余钱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二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

初 字 第 03396 号 、
（2015）杭下商初字第
0339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3979号
杨小劲、刘斌、杭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俞顺娟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397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081号

李勇、方伊丽：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408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105号

杭州联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季文杰
诉你公司及临安市鹏原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程友泉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10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
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134号

俞方荣：本院受理原告赵益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
初字第041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154号

柳周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桥支行诉你及浙江金丰担保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15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204号

潘天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山支行诉你及杭州平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2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205号

刘美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中山支行诉你及郭建中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原
告变更诉讼请求，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586号

黄川：本院受理原告张丽诉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
初字第045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703号

吴乃赞、吴小燕：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0470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790号

黄莅：本院受理原告罗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罗勇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
应诉，本案按原告罗勇撤回起诉处理。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790号民事裁定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793号

周俊卿：本院受理原告罗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罗勇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
加应诉，本案按原告罗勇撤回起诉处理。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793-2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805、04807号

潘荣亮、张洁、杭州加乘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蒋菊芬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二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805号、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8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837号

陈其亮、沈雪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裕沣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483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930号

郭雪芳、王齐仙：本院受理原告尹浙云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尹浙云向本院提出对被告郭雪芳撤
回起诉的申请，本院裁定准许。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930-2号民事裁定书。现本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被告王齐仙公告送达（2015）杭
下商初字第049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5023号

田小美、李翔、陈晓良、陈旭光：本院受理原告向日
葵互联网金融（杭州）有限公司诉你们及临安兴农担
保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5023 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黄磊遗失 2014 年制发警官证一本，警号

3308443，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